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

北戴河区司法局：
（申请人姓名或名称）不服（被申请人名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履行    法定职责）/（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申请行政复议一案，现委托（代理人姓名）为申请人的代理人。
代理权限：1.代为申请行政复议。2.代为承认、变更行政复议请求。3.代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4.代为举证。5.代为陈述申辩。6.代为查阅行政复议案卷。7.代为进行调解。8.签署调解协议。9.代为接收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文书。
代理期限：自提交本案申请至本案办理终结。

委托人（签名）：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说明】（本协议模板默认为全部事项代理，代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代理）
1.本示范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制定，供公民、法定代理人、共同复议代表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以及第三人委托行政复议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使用。
2.申请人以及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
3.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行政复议代理人：（一）律师；（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三）其他代理人。
4.变更或者解除代理人权限的，应当书面告知行政复议机构。
